
續保優惠條款及細則 

 

1. 以下界定術語須具有相關涵義： 

「AML」指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 

「國泰」指國泰航空有限公司。 

「信諾環球」指信諾環球保險有限公司。 

「合資格信諾保險產品」指： 

(a) 信諾國泰優越醫療保；及 
(b) 信諾 DIY 隨意保並且乃： 

I. 在國泰網站或國泰應用程式購買； 

II. 直接向信諾環球購買，而國泰會員計劃（「國泰會籍」）之會員

（「會員」）（及／或保單持有人）已在國泰網站或國泰應用程式通

過「請聯絡我」形式要求信諾環球與其聯絡；或 
III. 直接向國泰及信諾環球指定熱線 8100-2040（或國泰網站或國泰應用程

式指定的其他電話號碼）購買。 

 

「保單持有人」指已購買合資格信諾保險產品的人士。保單持有人亦可為保單受保
人。 

「保單受保人」指任何受保於合資格信諾保險產品的個別人士。保單受保人亦可為保

單持有人。 

 

2. 
 

 

國泰是信諾環球的授權持牌保險代理（FA3522），國泰/AML 不對信諾環球發行

的任何保險產品或由信諾環球提供的與保險產品任何相關資訊負責。 

    

   3. 合資格信諾保險產品乃： 

(a) 由信諾環球承保。信諾環球是一家受保險業監管局監管的獲授權保險公司，可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或從香港特別行政區開展一般保險業務；及 

(b) 受信諾環球與其保單持有人之間獨立的保單條款及細則所限。 

   4. 保單持有人如續保合資格信諾保險產品的保單可獲取 2500 里數（每份保單）(「續保優

惠」)。 

 

5. 要獲取續保優惠的資格, 保單持有人必須為： 

 

(a) 於 2022 年 1 月 11 日或之後發出的合資格信諾保險產品的保單持有人，且相關保

單必須已成功續保並在相關保單年度內保持有效; 及 

(b) 國泰會籍會員，並需於續保日期或之前提供其會員號碼予信諾環球。 

 



 

6. 

 

續保優惠將在信諾環球通知國泰，信諾環球已收到續保保費（無論是月繳還是年
繳）後的 6-8週內存入保單持有人的國泰會籍會員賬戶。 

 

7. 在以下情況，保單持有人將無權根據上文第 6 條條文獲取續保優惠： 

(a) 合資格信諾保險產品的相關保單取消及／或 

(b) 信諾環球因任何原因而未收到合資格信諾保險產品的有關保單的保費；及／或 

(c) 信諾環球未通知國泰保單持有人已滿足上文第 5 條條文的所載要求。 

8. 保單持有人確認並同意信諾環球對以下事項擁有最終決定權： 
(a) 向信諾環球續保的特定保險保單是否為合資格信諾保險產品； 

(b) 保單持有人是否已滿足上文第 4、5及6條條文所載獲取續保優惠的要求，包括信

諾環球是否已收到保費； 

(c) 保單持有人是否已遵從適用於合資格信諾保險產品的條款及細則； 

(d) 是否購買、續保和復效合資格信諾保險產品的保單（包括支付購買、續保和復效

的相關款項）； 

(e) 其身份是否為合資格信諾保險產品的保單持有人或保單受保人；及／或 

(f)    合資格信諾保險產品的相關保單是否已取消或終止， 

而信諾環球對上述事項的決定或會影響保單持有人在本條款及細則下的權利（包

括保單持有人就購買及續保（如有）合資格信諾保險產品獲取里數的權利）。 

 

9. 

 

若出現以下情況，國泰/AML可在任何時間取消、扣除或以其他方式撤銷已記入保單
持有人的國泰會籍會員賬戶的續保優惠，或者不將續保優惠記入保單持有人的國泰會
籍會員賬戶： 

(a) 由於任何錯誤而給予續保優惠；及／或 

(b) 信諾環球需要因任何保單權益以外的原因而退還任何已支付的保費予保單持有

人； 

(c) 若國泰認為保單持有人未能遵從本條款及細則（包括國泰會員計劃條款及細

則）； 

(d) 若信諾環球通知國泰，表示保單持有人未能遵從適用於合資格信諾保險產品的條

款及細則；及／或 

(e) 保單持有人進行不當行為或欺詐，或以其他方式從事與合資格信諾保險產品（包

括但不限於購買合資格信諾保險產品以及就合資格信諾保險產品提出任何索償）

相關的非法、不誠實、誤導、欺騙或欺詐活動。 

 

10. 國泰/AML可在任何時間替換推廣活動及／或更改根據本條款及細則獲取的里數數
目，而不會另行通知。任何更改都不會影響在更改之前就續保合資格信諾保險產品所
獲取的續保優惠，除非需要遵從適用法律、法規及／或國泰全權酌情決定的適用行為

準則。 

 
11. 

 

本條款及細則以英文撰寫，並可能會被翻譯成其他語言。如本條款及細則的英文版本
與翻譯版本有任何不一致之處，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12
. 

國泰/AML及信諾環球保留修改本條款及細則任何部分的權利。 

13
. 

所有事宜及爭議均以國泰及信諾環球最終決定為準。 

14
. 

國泰會籍條款及細則亦適用於本條款及細則。如有任何不一致之處，概以本條款及細

則為準。 

15
. 

本條款及細則須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管限並按其解釋。 

 


